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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伴我成长一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相信许多人会觉得作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书伴小妞乐成长作文，欢迎大家分享。自小便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还是一个不完整的...
书伴我成长一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相信许多人会觉得作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书伴小妞乐成长作文，欢迎大家分享。
自小便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我还是一个不完整的胚胎时，我就开始与书结缘。那时，妈妈就用她那温柔而美妙的声音将那一篇篇的童话印入我那尚不完整的脑中。也许是因为太迫切想读书，也许是因为对读书的热情太过浓烈……当又一次听到妈妈讲的故事时，我便在妈妈的肚中吵闹着要出去，于是比预产期早两个月的我出生在这个充满书的世界。我的提前出生吓坏了妈妈，吓坏了爸爸，而我却笑着在心里偷偷的`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终于可以读书了。
从此我的成长便与读书紧密相连。
我小时候说话比别的孩子晚。当和我一起出生的同龄人都陆陆续续的说出“爸爸”“妈妈”时，我仍然不肯开口说话。父母为此万分焦急，带着我又是看医生，又是求古方，但我仍然固执的不肯开口。当父母都已经准备放弃时，我却在某天的清晨含糊不清结结巴巴的跟着堂哥念唐诗三百着。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不是“妈妈”而是读书。
当我终于含糊地跟着堂哥念完唐诗三百首时，我已经是一个三岁的小丫头片子。三岁，按照我们那儿的习俗已经到了抓阉的年龄。抓阉就是在盘中放好三样东西：笔、锄头与公文包，要小孩子抓一样以便知道他的未来当什么，做什么职业。当盘子端端正正的放在我面前时，我不屑的瞄了瞄在盘子里的东西，转头拿起堂哥刚放下的唐诗三百首，唧唧呀呀的乱读一通起来。就连每人一生一次的抓阉中，也是在读书中结束。
当我渐渐长大，有了阅读能力，我便不再满足于美好的童话故事，我的读书生涯亦是从那时真正展开。
爸爸让我读鲁迅，也希望我成为一个像鲁迅般正义、爱国的伟人。我喜欢在清晨读鲁迅，让他那振聩人语句，坚定而正义的文字一点一滴地进我的脑海。他的文章永远都这么振奋人心，令我无比充足而回味的度过一整天。
妈妈让我读冰心，她希望我成为像冰心一样细腻而幸福的伟从。我喜欢在夜晚读冰心，只有在那时，我才可以将自己与冰心溶为一体，细细的品尝着冰心的每一篇著作与那满怀惆怅的诗词。从此之后，无论我再读谁的书，也无法从中读出这般柔情与细腻。
初中以后，我开始接触更多的作家、诗人，读了更多的书。
在读书之中，我渐渐地长大。我与读书也许是偶尔相遇，也许是命中注定，但无论是怎样，我知道，我未来的一生都将与“读书”紧紧相连，共伴一生。“读书”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亦是教我做人的父母。它让我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增长智慧，陶冶情操，充实人生。“读书”，回首在这条挫折的成长路上，我不禁感叹：幸好有你！
书伴小妞同成长，命中注定要相随。
书伴我成长二
一本好书，若是能够陪伴在我们身旁，那么足矣，不需要囫囵吞枣，不需要念念不忘，只需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温暖的力量，我知道，若真是一本好书，它可以给我们一个世界，一个浩瀚的书的世界。
我对于纳兰容若的《饮水词》爱不释手，至今如此，不知说曾说：“细读纳兰词会发现，豪放是外放的风骨，忧伤才是内敛的精魂。”其实我觉得，诗词本就是抒发胸臆的载体，它承载着无数的人的灵魂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不懂得他们写诗的缘故，只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年龄段，注释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清晰，无障碍地去阅读，但这样并不代表我们就已经懂得了他们的感情，只有你自己去读，读懂了多少，那么拿多少就是你的。这本书已经陪伴了我很久了，我总是慢慢去读，去体会容若的一生，香市沧海桑田，她的一生就在须臾之间被读完了，我想，这样的人这样的书，能够陪伴慢慢地人生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或许，在许多许多年之后，我老了。在闲暇的时间里，一遍一遍翻过这本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的诗，不禁黯然泪下，回忆起那个时候，同样坐在这里，同样的时间，与这个仍旧百年不朽的男子对话，在他的书中体会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别，就像在品味我的人生一样，那往事如风，将人生悲落如雪般的背骨，尽数吹散，我依然情形还有那么一本书仍然陪伴着我，陪伴着我的人生。
一遍一遍的翻着，看着他们的人生，就会发觉，每个人的人生尽数是相同的，只不过有的人更有着更加激情澎湃，有的人却可显平凡些罢了。这本书会一直一直陪伴在我身旁，直到我终于可以悟了人生才到尽头。
书伴我成长三
日历一页一页的被风吹开，留下纷飞。阳光变换，四季轮回。春夏秋冬，在不经意间就度过，没了。
没有刻意记录日子。只是当漫不经心地看撕纸日历时，才发现厚厚的一本日历早已消失，这时才发现日子是何等的匆匆。
小时候，坐在门口等妈妈，是最常见的，妈妈回来后，我总是对妈妈讲，要哈哈。
哈哈———是“娃哈哈”牛奶的意思。当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大手，来到小店，指着娃哈哈。妈妈也总是拿一个娃哈哈给我，付了钱，便拉着我的小手回家。我再来苏州之前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
来苏州后两年，我上了一年级。小学生涯便开始了。
小学，作业与年俱增，夜熬的一天比一天晚，甚至在六年级，作业做到12：00，早晨起来接着做。
母亲心疼我，特别是冬天，我的书房没有空调，母亲在一个纸箱里放一些棉花，再在里面放一个热水捂。以免我烫伤，还在上面盖了点床单，但那时我却说：“妈妈，这样好像有些多余吧。”我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对不起她了。说实在的，我长到这么大，还没有几天没见过母亲的。母亲是伴着我一起成长的。
到了初中，天真烂漫，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变成小大人。为生活、学习忧愁。告别了童年时光后，被人为地区分为“好孩子”、“坏孩子”了。
初一作业刚下去一点，初二又上来了。总之一天基本是这样度过的——起床——吃饭——上课——吃饭——上课——回家、吃饭——做作业——睡觉。我们随着成长的足迹，来到了这最重要的时期——青春期。我们的生活在一个无聊又有趣的阶段——初中。初中，学习压力顿然上升，压的人喘不过起来。
成长……
我还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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